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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吴先生9月29日来电：
我在百江燃气订了罐液化气，可液
化气罐上的钢印却标着使用日期
截止到 2011年 2月，现在已经过去
8个月了，这个液化气罐竟然还在
用， 这不是拿我们老百姓的生命
开玩笑吗？

老顾客收到过期液化气罐
住在岳麓区坪塘镇的吴先生家

使用百江燃气公司的液化气已4年
多了。前天，吴先生家里的液化气
用完了，他照例拨打了百江燃气公
司的电话，要求送气。没想到，送气
员走后他发现液化气罐上标明的
截止日期距离现在已经长达8个月
之久。吴先生告诉记者：“我去邻居

家察看，发现邻居家的液化气罐也存
在同样的问题。”

“我打完电话到现在都已三天
了， 送气公司还是没派人来说明。我
跑到附近送气站点要求给一个解
释， 开始他们不肯承认是他们公司
的，等我把小票拿出来后，他们才改
口说马上给我更换一个。”吴先生不
无激动地告诉记者，“更换一个罐子
是小事，燃气公司的这种行为，可是
关系到千千万万家庭的安全啊！”

商家愿意免费更换
记者以家里的液化气罐过期为由

致电了长沙百江燃气公司，客服人
员问清住址后说：“我们会马上打电
话给您附近的送气站点， 让他们上

门替您更换。” 很快记者就接到了
送气站点打来的电话要求上门更
换液化气罐。

记者表明身份后询问为什么会出
现过期的液化气罐在市场上流通的现
象， 送气站点的一名工作人员回答记
者：“这种情况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
楚的， 液化气罐也不可能说淘汰就淘
汰，这牵扯到很多方面，市政府和燃气
办都在协商这个事情， 具体情况我也
不太清楚。”

对此，本报首席法律顾问、湖南金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平凡律师认
为， 液化气公司用过期液化气罐为
用户提供服务，属欺诈行为。消费者
可要求经营者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杨章程

■记者 李琪

“那个垃圾站离我家只有20多米，气
味太难闻了，我们根本不敢开窗户，也不
敢晒衣服。”9月29日上午， 家住长沙市雨
花区三湘小区的罗女士向本报反映，她家
房子20多米外的地方有个垃圾站，一打开
窗户就有难闻的气味飘进家里，苍蝇到处
飞舞，连衣服也只能晾在家里，附近的业
主们苦不堪言。

业主：再不迁走，就把它封掉
罗女士说，她住在三湘小区的C区里，

是离垃圾站最近的一栋房子。
“以前小区里有两座垃圾站， 修建了

一个农贸市场后，就把那一个拆掉了。”她
告诉记者， 自从另外一个垃圾站拆掉，整
个小区的垃圾都被送到了C区的这个垃圾
站里，因为垃圾太多，常常连路边都堆满
了，大家回家都是从垃圾中经过。

“清理垃圾也不及时， 有时两三天才
清理一次，有时候还是半夜来，弄得大家
都睡不好。” 大家曾经多次向小区的物业
公司反映这个情况，物业公司口头上答应
得很爽快，可过一阵子，又“原形毕露”。

记者在三湘小区C区看到， 罗女士所
说的垃圾站位于小区一角， 目前已被C区
的业主们用一块大木板盖住，旁边的电线
都扯了出来。

“我们太郁闷了， 把这垃圾站封起来，

不准他们再倒。”罗女士说，如物业公司不
将垃圾站迁走，他们将把垃圾站封掉。

物业：整个小区的垃圾都没地方倒
记者在三湘小区的A、B、C区中走了

一圈发现，A区、B区里面的卫生状况基本
还行，垃圾筒里的垃圾及时进行了清理；而
C区中，被封垃圾站对面的路上，积了厚厚
的一堆垃圾，路人经过都纷纷掩鼻皱眉。

“不是我们不去清理， 是因为没地方
可倒垃圾。” 三湘小区物业公司鑫湘物业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小区中唯一的垃
圾站被C区业主封掉之后， 整个小区61栋
房子，垃圾都没有地方中转，所以小区的
垃圾都被滞留。

针对业主们反映的垃圾站矛盾，这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场
“垃圾战”，C区的业主和物业公司已经打
了近8年了， 但是一直没解决。“他们说的
那些垃圾太多、有时垃圾车深夜作业等问
题，确实存在过，但我们也一直在优化服
务。”他向记者透露，物业公司一直在优化
服务， 但是业主们还是要求将垃圾站迁
移，这在选地和资金上都很难实现。

“目前我们也在想办法解决， 可能还
需要时间。”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社区：迁建垃圾站的建议很难实现
“为这事， 协调会我都开过十几个。”

三湘社区书记曾宇新透露，自从2005年任

这个社区的书记以来，垃圾站的矛盾就已
经存在。

垃圾站给周边业主的生活带来影响，
这个问题确实有，但是对于业主们迁建垃
圾站的建议，又实在难以实现。曾宇新说，
业主们曾提出几个解决方案，第一就是要
求迁建，第二就是原地新建，但是A、B区
的垃圾不能进入C区站中。“他们建议迁建

的那块地，是居民们在小区中唯一的活动
场所，而且周边的居民更多。”所以业主们
的这两个方案，“都只考虑了自己，没有想
到整个小区的居民”，所以难以实现。

“其实资金还不是问题， 可以启动房
屋维修基金，但是站点建在哪里，是问题
的关键。”曾书记表示，目前社区还在积极
协调双方解决问题。

本报9月29日讯 退休老人通过中介买房，
没见过房主和房产证，中介却把1.5万元诚意金
交给了房主，老人多次要求退却退不掉，一怒
之下， 她女儿罗女士将中介公司告上法院。此
案于9月8日在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
（详见本报9月27日A18版）27日， 罗女士拿到
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中介公司退回1.5
万元诚意金。

罗女士今年3月17日与长沙合家欢经纪公
司签订了《购房委托书》，当天交了1.5万元诚意
金给经纪公司，不料一直没见到房主，更没见到
过看中房子的房产证。过了合同约定的日期后，
罗女士要求对方退回诚意金，却遭拒绝，几经协
商无果，罗女士找到本报法援团律师李春光，将
合家欢经纪公司告到岳麓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购房委托书》合法
有效，罗女士给中介公司1.5万元诚意金，中介
公司在没有经罗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将诚意金
作为定金交给了房主，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
中间人应按有关订立合同的相应事项向委托
人如实告之，所以中介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存在
过错。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中介已经按照合同
约定的时间谈成了约定的价格，所以应将诚意
金退还给罗女士。

臭不可闻，业主要物业把它迁走 无处设站，物业要业主再等等

一场“垃圾战”，业主物业“斗”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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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8个月了，液化气罐仍在用
市民投诉百江燃气使用过期液化气罐，律师称这是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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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金变定金，退钱麻烦了
本报法援团伸援手，购房者拿回1.5万

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李春光律师介绍，法
律上没有“诚意金”这一概念，“诚意金”不具有
定金的性质。在签诚意金协议时，一定要仔细
审核协议条款。看看是否明确规定所交“诚意
金”为定金或“诚意金”什么时候转化成定金。

同时，李律师建议市民付“诚意金”时，尽
量在合同中签订附加条款， 明确诚意金的性
质，同时对违约事实的认定、责任承担做出具
体约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杨静 王凯祥

律师提醒

诚意金何时变定金，请看清合同

热线新闻

9月29日上午8时许，
一辆来自郴州的旅游大巴
开到了长沙市橘子洲大桥
东北侧的非机动车道上，
司机察觉到可能走错了
道，正寻思如何退回时，与
正欲从左侧急速超车的小
车刮擦。 车上几名游客见
状不无担忧地说：“这一刮
擦， 肯定会耽误不少时间
啊。”

记者 田超 摄
栏目投稿邮箱：

sxdsbsjp@163.com

走错道
又刮擦

9月29日，长沙市雨花区三湘小区，居民的生活垃圾被倾倒在路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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